
40
2019·09

先 锋 讲 坛
J

党课

《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一系列法

律，基本建成行政救济法的基本体系。但是，

行政决策领域的立法显得有些滞后。《条例》

的颁布，彻底改变了我国行政决策“无法可

依”的状况，是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的重要制

度成果。

总体来看，《条例》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历

史价值：其一，它是新时代行政决策的制度依

据。《条例》是对我国行政决策实践问题的时

代回应，是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20年探索的最

新成果。其二，它是新时代行政决策合法、科

学、民主与否的实效标准。《条例》对我国行

政决策法治化探索过程中的各种举措进行了比

较、评判、改造和取舍，对于符合新时代行政

决策实践需求的举措予以确认。其三，它是新

时代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实践路径。行政决策原

本依据政策规定而为，其本质是一种“行政过

程”。《条例》则通过具体决策程序的规定，

将其转变为“法律过程”，使得行政决策本身

更加容易被接受。其四，它是新时代行政决策

法治化的多元结构。《条例》通过多个程序环

节的制度设计，使得多元主体能够共同参与其

中进行充分有效博弈，使得不同主体所掌握的

行政知识、生活知识、技术知识、法律知识和

价值知识都能充分地融入决策过程，形成基于多

种知识的综合理性，提高了科学决策的水平。

《条例》指导作用
  促进行政决策法治化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条例》的制

度设计也特别统筹协调了对行政决策有重大影

响的几组关系，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一是行政决策机关与同级党委、人大、

政协和其他组织的关系。对此，《条例》作了

三个方面的具体规定：其一，特别强调同级党

委在行政决策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比如，《条

例》第三十一条规定：“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

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其二，

特别注重协调与同级人大的关系。比如，在

立法过程中，曾经将“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和“编制财政预算”这两类事项列为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后来在多次论

证研讨中，立法部门考虑到这两类事项真正的

决策权应当是归属于人大，故而在之后的立法

稿中予以删除，以明确行政决策权与地方人大

决策权的界线。其三，特别注重协调与同级政

协和其他组织的关系。比如，《条例》第十条

规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通过建议、提

案等方式提出决策事项建议，以及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提出书面决策事项建议的，交有

关单位研究论证。”

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此，《条例》

第三条和第八条有非常精细的制度设计。一方

面，为了赋予地方政府对重大决策事项的判断

决定权，《条例》第三条规定决策机关可以结

合职责权限和本地实际，确定决策事项目录，

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赋予地方政府在行政

决策领域的一定自主权。另一方面，为了防范

地方政府通过确定重大决策事项目录的方式，

将很多本应属于重大决策的事项排除在外，规

避适用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条例》第

八条规定，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

机关重大行政决策的监督。审计机关按照规定

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监督。

三是《条例》与行政组织法的关系。对

此，《条例》第三十条体现最明显。一方面，

为了保证行政决策决定是基于集体讨论基础上

形成的“集体智慧”，该条规定在行政决策的

集体讨论中行政首长应当最后发表意见。另

一方面，为了防止这一制度设计违反我国《宪

法》及政府组织法所规定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该条并未规定行政首长必须遵从多数人的意

见。只是规定如果行政首长拟作出与多数意见

不一致的决定时，应当说明理由。

四是程序的刚性与弹性的关系。行政决策

程序必须考量决策的效率和成本，因而要对不

同的程序环节作区别规定。《条例》规定公众

参与、集体讨论和合法性审查是三个刚性的程

序环节，必须严格遵守，不得变相、越过或者

忽略。但是，对于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条

例》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二条则规定为一种弹性

的“可供选择适用”的程序环节。比如，对于

“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才应当进

行专家论证，对于“可能对社会稳定、公共安

全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的决策”才需要进行风

险评估。这种制度设计主要避免行政资源的无

谓消耗，提高行政决策效率。


